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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销合同

甲方（购货单位）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乙方（供货单位）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
合同编号：WFGH-ZJZH-004

签约地点：山东潍坊

签约时间: 2023 年 5 月 1 日

为保证合同的正确履行，维护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相

关法律规定，甲乙双方本着责任共担、利益共享的原则，经协商一致，达成以下条款，双方共

同遵守。

第一条合同标的物

序

号
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（元）

1 联想电脑 台 1 709.24 709.24

2 电脑 台 2 300 600

3 电脑（一物一码） 台 1 671.5 671.5

4 条码打印机（一物一码） 台 1 1072.08 1072.08

5 ML110Gen10 服务器 台 1 3498.9 3498.9

6 扫码枪 个 1 4657.76 4657.76

7

解放激光打刻设备（半导体泵浦光纤激光

标记系统 DPF-M20G） 个 1 22325.57 22325.57

8 卧铺工装（轻卡） 个 6 2730.01 16380.04

9 m41730 副驾小靠背治具 台 1 72.43 72.43

10 m41730 副驾小靠背检具 台 1 96.58 96.58



- 2 -

2

11 m41730 副驾座垫治具 台 1 96.58 96.58

12 m41730 副驾座垫检具 台 1 144.88 144.88

13J6F-BA95 轻卡驾驶员坐垫托架 台 1 813.53 813.53

14J6F 中间靠背（1895）治具 台 1 813.53 813.53

15J6F 中间靠背（2010）治具 台 1 813.53 813.53

16模具(C30DB 正副驾驶总成检具) 台 2 519.12 1038.24

17M4 正司机工装 个 20 56.5 1130

18J6F-BA95 轻卡驾驶员靠背托架 台 1 1084.51 1084.51

19J6F-BA95 轻卡驾驶员坐垫检具 台 1 1084.51 1084.51

20J6F-BA95 轻卡副驾驶靠背托架 台 1 1084.51 1084.51

21

J6F-BA95 轻卡副驾驶双人座（1895 车

身）托架 台 1 1084.51 1084.51

22

J6F-BA95 轻卡副驾驶双人座（2010 车

身）托架 台 1 1084.51 1084.51

23J6F 副驾双人坐垫（1895）治具 台 1 1084.51 1084.51

24J6F 副驾双人坐垫（2010）治具 台 1 1084.51 1084.51

25副驾驶座椅器具 台 10 140.04 1400.43

26J6F-BA95 轻卡驾驶员靠背检具 台 1 1355.79 1355.79

27J6F-BA95 轻卡副驾驶靠背检具 台 1 1355.79 1355.79

28前排座椅检具-GR-J6F-CF-001 台 1 1066.83 1066.83

291730 座椅总成检具 台 1 1014.11 1014.11

30J6F-BA95 轻卡副驾驶双人座（1895 车 台 1 1626.76 1626.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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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）检具

31

J6F-BA95 轻卡副驾驶双人座（2010 车

身）检具 台 1 1626.76 1626.76

32主驾驶座椅器具 台 15 154.53 2317.95

33后排座椅总成检具 GR-J6F-CF-002 台 1 1775.09 1775.09

34M4 正司机总成检具 GR-M4-001 台 1 6358.28 6358.28

35M4 副司机总成检具 GR-M4-002 台 1 6358.28 6358.28

36副座椅工装 个 10 1117.99 11179.87

37M4 正司机座椅工装 个 11 856.08 9416.86

38J6F-BA95 轻卡驾驶员坐垫发泡模具 个 1 13827.9 13827.9

39J6F 中间靠背（1895）发泡模具 个 1 14370.15 14370.15

40J6F 中间靠背（2010）发泡模具 个 1 14370.15 14370.15

41J6F-BA95 轻卡副驾驶靠背发泡模具 个 1 15183.69 15183.69

42

J6F-BA95 轻卡副驾驶双人座（1895 车

身）发泡模具 个 1 16268.19 16268.19

43

J6F-BA95 轻卡副驾驶双人座（2010 车

身）发泡模具 个 1 16268.19 16268.19

44J6F 副驾双人坐垫（1895）发泡模具 个 1 16268.19 16268.19

45J6F 副驾双人坐垫（2010）发泡模具 个 1 16268.19 16268.19

46C30DB 后排座椅总成检具 个 1 17200.25 17200.25

47J6F-BA95 轻卡驾驶员靠背发泡模具 个 1 18437.19 18437.19

48J6F-副司机座椅器具 个 10 1975.12 19751.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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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9M4 副司机总座罩壳 M4-6906002-R 个 1 15488.7 15488.7

50主座椅工装 个 20 1118.01 22360.15

51M4 司机总座罩壳 M4-6906003-R 个 1 18070.24 18070.24

52卧铺工装（中卡） 个 11 2310 25410.04

53M4 副司机成品工装 个 20 1323.84 26476.79

54J6F 驾驶员调角器手柄 个 1 25631.81 25631.81

55轻卡正司机工装 个 10 2940 29400.02

56J6F 副司机座椅工装 个 30 1055.58 31667.41

57J6F 驾驶员右侧护板 个 1 32466.99 32466.99

58轻卡副司机工装 个 14 2939.99 41159.83

59J6F-正司机座椅器具 台 30 1637.34 49120.3

60柜式离心风机 个 1 1571.69 1571.69

61小型空压机 个 1 191.69 191.69

62C 型钉枪 个 5 214.7 1073.5

63J6F 正司机座椅工装 个 40 1155.17 46206.62

64油桶加热器 个 2 233.09 466.18

65欧马可生产线 个 1 8651.82 8651.82

66皮带线 18m 个 1 39649.89 39649.89

67中卡工装 个 28 3600 100800.09

68发泡生产线 个 1 260422.15 260422.15

合计：壹佰零陆万叁仟捌佰柒拾柒元玖角贰分（含 13%

增值税）
344 1063877.920

第二条 合同总价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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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总价款（大写）：人民币壹佰零陆万叁仟捌佰柒拾柒元玖角贰分，分项价款见上表。

本合同总价已包含货物的价款、税费、包装、运输、装卸、培训、咨询、服务、保险、检

测、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之前以及技术和售后服务等其他各项有关费用（如为进口货物，还应包

括商检、关税和海关手续等费用），甲方无须向乙方另外支付本合同规定之外的任何费用。

第三条 质量要求和技术标准

1、乙方提供的货物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环保标准、国家有关产品质量认证标

准。同时，货物的品种、规格、质量、等级、安全、卫生、包装、运输、有关环境保护的各项

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等应符合国家标准，没有国家标准的应符合行业标准，没有国家标准和行

业标准的应符合地方标准。且应符合本合同目的以及质量、技术要求。

2、乙方提供的产品必须是全新的、表面和内部均无瑕疵的原厂正品。

3、包装和运输：

（1）包装按国家标准执行，乙方应采取防潮、防雨、防冻、防锈等相应措施对货物进行包

装，确保货物在正常作业和装卸条件下安全无损地到达合同指定地点。因包装不善造成的锈蚀、

破损、丢失等均由乙方承担责任。

（2）乙方应当在包装箱及每一包装物上注明货物名称、型号、件数、附件名、生产日期和

正常使用期限，附一份详细装箱单，包装箱内应随货提供货物的相关文件，包括相应的图纸、

操作手册、维护手册、质量保证文件、合格证、服务指南、产品说明书、使用说明书和保修证

书等。

第四条 交货时间、地点、方式

1、乙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的送货时间、送货方式、送货地点交付货物。

交货时间：收到甲方正式通知后 90 日内到达现场

交货地点： 河北黄骅

交货方式：

货运方式： 汽运

签 收 人：

2、乙方交付的产品应当完全符合本合同所规定的种类、数量和规格要求。

3、乙方将产品运至甲方指定交货地点指导调试、投入使用并经过甲方验收合格后，方为交

货完成。产品的毁损、灭失风险自甲方接收之日起发生转移。

乙方应当派驻 1 名技术人员在现场指导安装调试直至安装调试合格，并在甲方指定时间内

解决在调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。

4、乙方应在产品发运后 1日内将发运情况（发运时间、件数等）通知甲方，甲方应在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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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达合同列明的地点后及时将乙方所托运合同产品提取完毕。

第五条 验收时间、地点、标准

1、甲方根据合同约定及乙方的发货清单开箱检验：检查外观质量、核验规格数量并进行初

步签字确认；隐蔽缺陷在试车/运行/使用时再做检验、确认。

2、甲方对乙方提供的产品经检验，认为不符合相关质量标准和本合同约定的，须在检验完

成或甲方发现缺陷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；乙方应在收到甲方的书面异议之

日起 7 日内采取有效行动，检查并免费更换存在质量问题的产品；乙方须在收到甲方书面异议

之日起 7日内，使之符合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和甲方要求，但应按照本合同第九条第 3款约

定承担迟延交货的责任；如甲方认为该质量缺陷已严重影响甲方的使用，有权终止本合同，乙

方应承担因产品质量不合格而不能交货的责任。

3、如果乙方对甲方提出的书面质量异议不认可，双方可按以下方式确定检验机构进行检验：

如该产品为甲方本单位自行使用，双方可指定经双方认可的质量检验机构进行检验；如该产品

供甲方具体项目使用，则双方同意由该项目建设单位指定的质量检验机构进行检验。

如检验合格，则甲方承担检测费用，货物视为验收合格；如检验不合格，检测费用由乙方

承担，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采取措施修复或重新供货或退货或降价，但由此引起的迟延交货的

责任按照本合同第九条第 3款约定执行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。

第六条 付款方式

预付款：合同签订，发货前支付 3%的预付款。

到货款：货到现场，经甲方初验合格，乙方提供产品合格证、产品使用说明书、现场签收

单复印件及相关资料齐全后，向甲方申请支付合同金额的 30%作为到货款；

安装验收款：安装调试完成，经甲方验收合格后，乙方提供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甲方申

请支付合同金额的 67%为安装验收款；

第七条 售后及保修

1、在经整体验收合格之日起进行免费保修服务，免费保修服务期限为一年。乙方应按照国

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“三包”规定以及合同所约定的条件提供服务。

所有产品保修及售后服务方式均为乙方上门保修。在保修期或乙方承诺的免费保修服务期

内，由乙方派人员到使用现场维修，所产生的一切费用（包括更换耗材的费用、人工费等一切

费用）由乙方承担。保修期内的保修方式按本条第 3款的约定执行。

2、在保修期内，如由于火灾、水灾、地震、磁电串入等不可抗力原因及非甲方人为破坏因

素造成的损坏，乙方负责免费维修，产品维修费用中耗材部分（按成本计算）由甲方承担。

3、在保修期内，如货物设备非因甲方的人为原因而出现质量问题，甲方有权向乙方提出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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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异议，乙方应按甲方要求予以维修、更换或退货并承担修理、调换或退货的实际费用；乙方

不能修理或不能退换，应当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。乙方保证在接到故障电话后 24 小时内

响应甲方要求，72 小时内派员上门现场维护并在 72 小时内排除故障修复使用，如在规定时间

内不能修复解决，则提供相同功能档次的货物设备给甲方作为代替使用，确保甲方生产或施工

的正常运作或进行。

第八条 知识产权

乙方保证其向甲方提供的产品在知识产权方面（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、专利权、著作权等

权利）不存在任何瑕疵，否则，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（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因此支出的赔偿金、

和解金、行政罚金、律师费、诉讼费以及处理该争议的必要差旅费等一切费用）均由乙方承担。

同时，乙方应退还已向甲方收取的全部费用，同时，按合同总费用的两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

若由此给甲方造成其他损失的，乙方还应继续承担赔偿责任，直至甲方的全部损失得到弥补为

止。

第九条 违约责任

1、乙方无正当理由解除本合同的，应支付合同价格 100%的违约金。如支付违约金后，仍

不能完全弥补对方所遭受的损失，应继续承担赔偿责任。

2、乙方所交付的产品种类、型号、规格及质量不符合本合同规定的，甲方有权拒收或退货，

乙方除承担迟延履约责任外，还应立即调换货物；如若逾期超过 7天的，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，

乙方除应在合同解除后 7日内返还甲方已支付费用、承担迟延履约责任外，还应向甲方支付合

同价格 50%违约金。若退还款项迟延，每逾期一天乙方应按已收甲方货款的 0.5‰向甲方支付滞

纳金。乙方未向甲方支付上述所有款项之前，设备所有权归甲方所有。

3、乙方逾期交货，每逾期一天，应支付合同总额 0.5‰的违约金。逾期交货超过 10 天，

视为交货不能，乙方应返还甲方已付款项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 100%违

约金。不能完全弥补对方所遭受的损失，还应继续承担赔偿责任。

4、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货款的，每逾期一天，以逾期货款为基数、按中国人民

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基准存款利率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

5、若因项目总体设计原因，需要对乙方提供的部分产品进行变更的，乙方应无条件予以调

换，并及时供货。对于变更的费用及交货时间，双方另行协商确定。

6、乙方未能按本合同约定履行保修义务的，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予以维修，由此产生的全

部费用由乙方承担，该费用由甲方从质保金中予以扣除，质保金不足以支付该笔费用的，乙方

应继续承担赔偿责任，直至甲方的全部损失得到弥补为止。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乙方还应

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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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本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。如若转移的，甲方有权立即

解除合同，乙方应返还全部费用，并承担本合同价格 100%的违约责任。

8、本合同履行期间，遇市场行情变化、生产厂商调价等致产品价格变动，甲乙双方实际执

行价格以价格变动前后低者为准。乙方如若未在价格下调后 3日内向甲方履行告知义务，应当

返还执行价格与下调价格的价差，并承担该部分价差 3倍的违约金。即使本合同内容全部或部

分履行完毕，乙方仍应承担上述违约责任。

第十条 不可抗力

如发生不可抗力事件，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应取得公证机关的不能履行或不能全部

履行合同的证明，并在事件发生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及时通知另一方。双方同意，可据此免除全

部或部分责任。

第十一条 争议解决方式

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时，向甲方住所地法院提起

诉讼。

第十二条 合同的生效和其它条款

1、本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因甲方采购计划调整，甲方有权中止履行，待计划调整后继续履行

合同，期限可顺延；合同履行过程中，乙方就采购过程或结果被投诉的，甲方有权中止合同的

履行。

2、除本合同外，如甲乙双方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有其他商定的补充文件，经双方法定代表

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（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）后生效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3、附件视为本合同一部分。合同附件中的内容，与主合同有冲突的，以主合同为准。合同

履行过程中签署的补充文件，前后有冲突的，或者与主合同有冲突的，以在日期上最后签订的

文件为准。

4、本合同文本采用打印方式，手写或涂改无效（签字部分除外）。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

章后生效。本合同一式 贰 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 壹 份，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十三条 除外约定

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另行约定如下内容。以下内容如与本合同其它部分相冲突，以本条约

定为准：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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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清单：

1、技术参数

2、设备清单（要求详细分项清单，写明品牌，材质，实际规格型号，数量，并分项报

价）

3、乙方营业执照复件

（本页签字页）

乙方： 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

银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新华支行

帐号：3705 0167 2208 0000 0110

地址：山东省潍坊高新区清池街道张营社区梨园街与高二路以东山东宏

力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1号库

电话：13780863199

传真：

2023 年 5 月 1 日

甲方：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

银行：

帐号：

地址： 黄骅市经济开发区

电话：

传真：

2023 年 5 月 1 日


